
广科院字〔2013〕120号
关于印发《广东科技学院学位论文作假行为  处理办法》的通知
院属各部门：
为做好我院本科学士学位论文的规范管理，经研究，特制订了《广东科技学院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按要求认真执行。
附件：广东科技学院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
广东科技学院
2013年5月31日
广东科技学院办公室                     2013年5月31日印发
附件：

广东科技学院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院学位论文的管理，树立严谨求实的学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及教育部《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34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审查机构和职责

第二条  为加强学院学位论文审查工作的领导以及对学位论文工作中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成立学院学位论文审查工作领导小组，主管教学副院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教务处长担任副组长，领导小组成员由各系负责人、教务处、科研处、学生处、人事处组成。
学院学位论文审查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1.领导和组织全校的学位论文审查工作；
2.协调教务处、科研处、学生处、人事处及各系学位论文审查的工作关系；
3.对学位论文审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出整改意见并监督落实；
4.对已查实的作假当事人提出处理意见。
第三条  教务处主要职责：
1.制订学院学位论文的规范；
2.指导各系的学位论文审查及评价工作；
3.负责落实领导小组提出的整改意见并监督各系实施。
第四条  系的主要职责：
1.负责本单位学位论文的组织工作；
2.依据学位论文规范制订符合本单位专业特点的学位论文实施细则；
3.负责对本单位学位论文的工作过程进行监控，保证学位论文的完成质量,对本单位出现的学位论文作假行为，依据有关办法提出处理意见；
4.接受领导小组和相关部门对本单位学位论文工作的检查与指导。

  第三章  审查范围与认定

第五条  向学院申请学士学位所提交的本科学生毕业论文(含毕业设计等)(统称为学位论文)，出现本办法所列作假情形的，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处理。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包括下列情形：
1.购买、出售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文买卖的；
2.由他人代写、为他人代写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文代写的；
3.剽窃他人作品和学术成果的；
4.伪造数据的；

5.有其他严重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
第七条  学位申请人员的学位论文出现购买、由他人代写、剽窃或者伪造数据等作假情形的，学院可取消其学位申请资格；已经获得学位的，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可根据相关规定撤销其学位，并注销学位证书。取消学位申请资格或者撤销学位的处理决定应向社会公布。
存在上述作假行为的学位申请人员，若为在读学生，学院可根据《广东科技学院学生违纪处分条例》给予相应处分；若为广东科技学院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学院可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处分。
第八条  为他人代写学位论文、出售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文买卖，代写的人员若为在读学生，学院可以视具体情况给予最高至开除学籍的处分；若为广东科技学院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学院可以按教学事故予以处理，情节严重的依法予以解聘。
第九条  指导教师未履行学术规范教育、论文指导和审查把关等职责，其指导的学位论文存在作假情形的，学院将视责任轻重情况根据《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34号）进行处理。

第四章  审查结果反馈与申诉

第十条  发现涉嫌作假的学位论文，系应将该学位论文提交相关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进行调查核实，学位评定分委员将调查核实的相关材料报送教务处，由教务处提交学院学术不端行为评判工作委员会做进一步的认定。
第十一条  对学位申请人员、指导教师及其他有关人员做出处理决定前，应当告知并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向学院学位论文工作领导小组提出申诉。

第五章  整改与建设

    第十二条  学位论文审查工作领导小组要及时召开会议，对学位论文审查和评定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研究，及时向相关系提出整改意见，相关系根据学位论文审查工作领导小组提出意见，进一步制定具体的整改措施和建设方案并负责组织落实。

第十三条  系应认真落实整改指导和建设方案，并把整改和建设情况及时反馈给学位论文审查工作领导小组，学位论文审查工作领导小组要对系的整改和建设情况进行复评或验收。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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